
重庆市武隆区白云乡中心小学校

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实施方案（试行）

（2018年9月1日行政办公会通过）
根据市、区完善绩效工资政策的相关规定和《重庆市武隆区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武隆区完善教育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武教委发〔2018〕68号）要求。为切实发挥绩效工资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的基础上，经学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范围

我校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的在编教职工。
二、总量核定

事业单位的绩效工资总量分为基础绩效和超额绩效两部分，由区人力社保和财政部门核定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

三、绩效分配

（一）基础绩效固定部分。

基础绩效固定部分占基础绩效总量的70%，按人社部门公布各岗位等级的基础绩效水平×70%，按月发放。

（二）绩效考核分配部分。

绩效考核分配部分包括基础绩效奖励部分和超额绩效，在人社和财政部门核定的总量内进行考核分配。

1.基础绩效奖励部分。

基础绩效奖励部分占基础绩效总量的30%，其总额为：全校基础绩效总额×30%，具体考核分配实施方案见附件1。

2.超额绩效考核部分。

超额绩效考核分配部分总额＝（19800+各岗位月工资收入的加权平均数×2）×年平均人数，具体考核分配实施方案见附件2。

３.补核上年超额绩效。

鉴于人社部门核定标准时已体现了绩效考评等次，按上年度各职务层次人员月工资收入水平×（上年考评等次对应的倍数-２）发放。发放对象为上年职工（校长同样发放，计算校长考核绩效的年人均水平时不包括本项目）。

4.学校负责人绩效考核部分。

学校负责人绩效考核部分包括基础绩效奖励部分和超额绩效（不含补核上年超额绩效），由学校按主管部门制定的考核分配方案发放，在核定的学校绩效工资总量内执行。

四、特殊规定

（一）特殊人员。

1.特殊人员的市级规定
特殊人员绩效工资（含基础绩效固定部分、基础绩效奖励部分和超额绩效）的具体扣减办法如下，即渝人社发〔2017〕297号规定。

①工作人员（不含被授予省部级及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的人员）全年累计病假满131个工作日的，从满131个工作日的次月起，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按0.75人计算。

②工作人员一个月中事假累计达到7个工作日不足10个工作日的，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当月按0.8人计算；一个月中事假累计达到10个工作日或旷工的，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当月按0.6人计算。
③女职工产假期满后，经单位按规定批准连续休假至子女一周岁止期间，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按0.75人计算。

④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确定为基本合格的，次年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12个月按0.8人计算；确定为不合格的，次年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12个月按0.5人计算。工作人员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调查而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的，次年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暂按0.5人计算，待结案后按有关规定办理。

⑤工作人员受处分（开除处分除外）的，根据本人年度考核结果及新聘岗位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受开除处分的，从处分决定生效的次月起，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扣减该人员。

⑥工作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处罚，按规定停发工资待遇或取消原工资待遇的，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扣减该人员。如该工作人员按规定应补发其减发工资或停发工资的，则相应补核绩效工资总量。

以上①至⑥项同时出现多种减核绩效工资总量情形的，按其中最重的减核规定执行。

⑦工作人员按照国家及我市相关规定休年休假、婚假、产假、丧假、探亲假期间，按照国家及我市规定不扣基本工资的，照常发放基础绩效固定部分，根据本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受休假影响）和本单位的分配办法发放基础绩效奖励部分和超额绩效。

2.特殊人员的学校规定

①学校对照市级扣减办法发放时，先从基础绩效奖励部分扣减，再从超额绩效中扣减，若仍有不足再在统发工资扣减基础绩效固定部分。

②教职工同一事件的扣减，学校规定与市级规定有重复情况的，执行扣除金额多的规定，即执行学校扣减金额和市级扣减金额中的较高者。

（二）变动人员。

1.在编月数不足12个月的人员（含新分、辞职、退休、调出、死亡等）的绩效工资发放月数为在编在册月数，月应计发金额按学校绩效考核方案执行，学校绩效考核方案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学校参考学校一般教职工年人均水平和学校绩效考核情况综合确定。

2.单位借出人员的绩效工资发放月数为在编在册月数，月发放金额参考原发放情况执行，即借用区教委机关和借用直属单位人员按学校年人均水平执行，其余借用人员按学校一般教职工年人均水平执行。

（三）高层次人才。

我校高层次人才的选拔，按市、区相关规定执行。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性报酬（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管理）根据市、区相关规定。

五、工作要求

（一）学校严格实行总量管理，不突破人社部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不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外自行发放任何津贴补贴或奖金。
（二）学校出现应减核绩效工资总量的，应向区人力社保部门申报审批。对隐瞒不报的，按防治“吃空饷”问题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处理。

（三）学校《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实施方案》，应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职工意见，由学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后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在本单位公开。

六、其他事项
本实施方案由白校发〔2018〕6 号文件附件1《重庆市武隆区白云乡中心小学校关于印发绩效工资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修改完善，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并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实时调整，之前学校的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实施方案同时废止。
  附件:1.重庆市武隆区白云乡中心小学校基础绩效奖励部分考核分配实施方案

2. 重庆市武隆区白云乡中心小学校超额绩效考核分配实施方案

                       重庆市武隆区白云乡中心小学校
 2018年11月19日

附件1：

重庆市武隆区白云乡中心小学校
基础绩效奖励部分考核分配实施方案
一、实施对象

学校在编在岗全体教职员工（不含学校负责人）。

二、基础绩效奖励部分总额

教职工分配基础绩效奖励部分总额为：全校基础绩效总额×30%－此项目校长分配金额。
三、基础绩效奖励部分分配原则
基础性绩效奖励部分分配充分体现优绩优效，多劳多得，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导向和杠杆作用；分板块、分部门、分学期单独考核合并计算。
四、考核及内容
思德师风考核、管理岗位考核、教学常规考核（含义教均衡 书香校园）、宣传报道考核、出勤考核、课时量考核，安全考核、代课补贴、其他考核（如学校安排的其它阶段性工作和临时性工作完成情况等）。
（一）、师德师风考核

根据白校发〔2018〕6 号文件附件《白云乡中心校师德师风考核方案》进行考核。

（二）、管理岗位考核

1. 系数设定：以班主任津贴(3000元/人/年)为系数“1”。

2. 管理岗位类别及岗位人员

	管理岗位类别
	管理岗位人员

	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
	副校长（工会主席）、教务主任、教务副主任、德育主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后勤主任（会计）、出纳、办公室主任、安全员（社区教育）、幼儿园长、村校负责人

	班主任管理岗位
	小学、幼儿园班主任

	科任教师管理岗位
	所有非班主任

	其它管理岗位
	宿管、食堂采购人员、教研组长、功能室管理员、信息中心主任（网络、及微机室、多媒体室、视频会议室、设施设备管理统计）


3. 系数设定：班主任管理系数原则上为“1”，（根据班主任管理考核方案进行考核，在全乡中浮动。）；科任教师管理系数原则上为0.4，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系数原则上在1.1～1.3、其它管理岗位系数原则上为0.4到1。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班主任管理岗位、科任教师管理岗位、其它管理岗位系数均可根据实际工作量在0～1.5之间浮动。

4. 岗位系数由绩效考核小组分学期进行考核，年终合并执行。

（三）、教学常规 义教均衡 书香校园
按白校发〔2018〕6 号文件附件《白云乡教师教学常规管理实施办法及义教均衡 书香校园考核方案》进行考核。
（四）、宣传报道考核

按白校发〔2018〕6 号文件附件《白云乡中心校宣传报道考核方案》进行考核。

（五）、出勤考核

按白校发〔2018〕6 号文件附件《白云乡教师出勤绩效考核修订方案》进行考核。

（六）、课时量考核

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对课时工作量进行大致调配，绩效中不再具体对课时量进行考核。

	语文
	1.6
	音乐美术
	1

	数学
	1.5
	信息技术
	1

	科学
	1.3
	综合实践
	1

	英语
	1.2
	体育健康
	1

	思品
	1.1
	公共安全
	1

	体育
	1
	地方课/班队课
	1


（七）、安全考核

根据白校发〔2018〕6 号文件附件《白云乡中心校安全信访管理绩效考核方案》进行考核，达到90分及以上者每位教师每期奖励500元。

（八）、代课补贴

按白校发〔2018〕6 号文件附件《武隆区白云乡中心小学校调课代课管理暂行方案》进行补贴。
（九）、其他考核
其他考核（如学校安排的其它阶段性工作和临时性工作完成情况等,根据支委会、行政会议临时研究决定，以相关会议纪要为准）。
    五、 备注：（本《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实施方案（试行）》由白校发〔2018〕6 号文件附件2《白云乡中心小学校教职工完善后的绩效考核方案》修改完善，由武隆区白云乡中心小学校负责解释，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件2：

重庆市武隆区白云乡中心小学校
教职工超额绩效考核分配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促进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客观公正，公开透明。

坚持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程序规范，公开透明。

（二）确保底线，突出实绩。

既要底线目标考核，又要基本目标考核，还要重点目标考核。

（三）综合稳妥，促进工作。

综合平衡，稳妥实施，促进工作。

（四）简便易行，力戒繁琐。

简便易行，易于操作，力戒繁琐，避免复杂化。

三、考核范围

我校在编在职教职工（不含学校负责人）。

四、考核分配金额

教职工超额绩效考核分配部分总额为：（19800+各岗位月工资收入的加权平均数×2）×年平均人数－此项目校长分配金额。
五、考核分配办法
教职工超额绩效考核分配分为两大部分：
（一）学校提取教职工绩效超额绩效总额的3%作为重点目标奖，重点目标奖用于考核教职工的教学成绩和假期（不含正常行课期间的星期星期六、星期天）加班（指施工安全监管、扶贫攻坚等）。教学成绩按白校发〔2018〕6 号文件附件《白云乡教科研与教育教学质量奖励方案》进行考核；假期加班根据学校及上级相关要求完成相应工作任务，按50元/人/天进行考核。
（二）其余部分，即教职工超额绩效总额减去重点目标奖后金额，按以下方案进行分配。

1.底线目标考核分配办法。
教职工超额绩效总额的60%，用于底线目标考核，按渝人社发〔2017〕297规定执行，即按本方案中的特殊人员市级规定执行个人扣减后发放给教职工。 

2.基本目标考核分配办法。

基本目标考核分配总额＝教职工超额绩效总额-重点目标奖-底线目标奖，具体考核及分配办法如下。

基本目标为以下六项，未完成其中一项扣除基本目标考核部分的5%，多项未完成的累加计算。扣除部分计入到重点目标考核发放。

（１）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达到70%。

（２）教学人员在区教委教学质量调研考试中，所教学科的平均分（教多个班级的所教学科全部学生统一计算平均分），乡中心校完成区平均分的75%，村完校（校点）完成区平均分的70%，其余教学人员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目标任务。非教学人员完成学校规定的工作目标任务。

（３）教学常规检查达学校规定的合格标准。

（４）完成单位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５）完成继续教育规定的学时。

（６）无安全责任事故。

教职工基本目标个人分配金额＝全校基本目标考核分配总额÷职工年平均人数÷12×本人应分配人数×本人在册月数×（1－未完成项目的扣减百分比）。
六、其他
本《教职工超额绩效考核分配实施方案》由白校发〔2018〕6 号文件附件10《武隆区白云乡中心小学校教职工超额绩效考核分配实施方案》修改完善，由武隆区白云乡中心小学校负责解释，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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